
审计报告

众咨诚审字(2026)第 212 号

上海市长宁区红十字会 ：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上海市长宁区红十字会人道救助基金（以下简称人道救

助基金）的财务报表，包括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5 年度的业务

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人道救助基金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民间非营

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人道救助基金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

财务状况以及 2025年度的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

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准则和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人

道救助基金，并履行了执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

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人道救助基金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负责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

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

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人道救助基金的持续经营能力，披露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管理层计划清算人道救助基

金、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治理层负责监督人道救助基金的财务报告过程。

四、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获取合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

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一定会发现存在的重大错报。错报可能由于

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

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

疑。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1.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审

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

础。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

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

报的风险。

2.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

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3.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4.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取的审计证

据，就可能导致对人道救助基金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

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

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

息。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人道救助基金不能持续经营。

5.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包括披露），并评价财务报表是

否公允反映相关交易和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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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报表附注 

截止 2025年 12月 31 日 

（除特别说明，以人民币元表述） 

                                                                                     

    一、基本情况 

上海市长宁区红十字会人道救助基金是上海市长宁区红十字会专设的基金，归属于上海

市长宁区红十字会管理。机构地址：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 1436号 5 号楼 2 楼，负责人：王

广辉。人道救助基金代表上海市长宁区红十字会负责接受人道救助基金的捐赠，并经过上海

市长宁区红十字会批准后负责支付捐赠款的工作。上海市长宁区红十字会设立“上海市长宁

区红十字会人道救助基金专户”，对人道救助基金的收入和支出，独立记账核算。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单位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为依据进行会计确认、计

量，并在此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 

三、财务报表符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声明 

本单位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

本单位的财务状况、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四、主要会计政策 

1. 会计制度 

本单位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其补充规定。 

2. 会计期间 

本单位以 1月 1日起 12月 31日止为一个会计年度。 

3. 记账本位币 

本单位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4. 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本单位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资产以历史成本为计价原则。 

5. 限定性净资产、非限定性净资产确认原则 

资产或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如资产的投资利益和利息等）的使用受到资产提供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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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设置的时间限定或（和）用途限定，则由此形成的净资产为限

定性净资产；除此之外的其他净资产，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6. 收入确认原则 

收入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导致本期净资产增加的经济利益或者服

务潜力的流入。收入应当按照其来源分为捐赠收入、政府补助收入、提供服务收入、投资收

益和其他收入等。 

本单位按以下规定确认收入实现，并按已实现的收入记账，计入当期损益。 

在确认收入时，应当区分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和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 

让渡资产使用权，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无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收到时确认收入；附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取得捐赠

资产或政府补助资产控制权时确认收入；但当存在需要偿还全部或部分捐赠资产或者相应金

额的现时义务时，应当根据需要偿还的金额确认一项负债和费用。 

五、会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一）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种类 年初数 年末数 

现金 0.00 0.00 

银行存款 4,274,495.45 4,245,111.72 

合  计 4,274,495.45 4,245,111.72 

（二）应付款项 

项  目 年初数 年末数 

应付账款   

其他应付款 35,637.39  45,637.39 

            合计 35,637.39  45,637.39 

1、其他应付款 

账 龄 年初数 年末数 

1年以内（含 1年）  30,700.00 

1年以上 35,637.39 14,9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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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 龄 年初数 年末数 

            合计 35,637.39 45,637.39  

（三）净资产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非限定性净资产 77,378.12 25,061.45  102,439.57 

限定性净资产 4,161,479.94 -64,445.18  4,097,034.76 

       合计 4,238,858.06 -39,383.73  4,199,474.33 

（四）收入 

项  目 上年发生额 本年发生额 

捐赠收入 1,445,165.29 1,166,954.82 

会费收入 34,000.00 40,950.00 

其他收入 6,415.08 2,571.45 

合 计 1,485,580.37 1,210,476.27 

1、捐赠收入 

项  目 上年发生额 本年发生额 

⑴帮困 -千万人帮万家 1,022,993.50 990,115.42 

⑵帮困 -困境老人救助行动 178,129.12 14,509.05 

⑶帮困-其他 10,000.00  

⑷募捐款 234,042.67 162,330.35 

合计 1,445,165.29 1,166,954.82 

其中： 

本年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大额捐赠项目 捐赠方名称 捐赠金额 

募捐款 -爱心捐赠 上海市长宁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30,000.00 

募捐款-爱心捐赠 新慕明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20,000.00 

募捐款-宁远助学 王瑞宁、王湫远 20,000.00 

合计   70,000.00  

2、会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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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上年发生额 本年发生额 

会费收入 34,000.00 40,950.00 

合 计 34,000.00 40,950.00 

3、其他收入 

项  目 上年发生额 本年发生额 

利息收入 6,415.05 2,571.44 

其他 0.03 0.01 

合 计 6,415.08 2,571.45 

（五）费用 

项  目 上年发生额 本年发生额 

业务活动成本 1,290,678.80 1,245,860.00 

管理费用 7,580.00 4,000.00 

合 计 1,298,258.80 1,249,860.00 

1、业务活动成本  

项  目 上年发生额 本年发生额 

⑴千万人帮万家  1,073,900.00 995,400.00 

⑵救灾支出  150,000.00 0.00 

⑶帮困  51,000.00 236,000.00 

⑷会费  15,778.80 14,460.00 

 1,290,678.80 1,245,860.00 

2、管理费用 

项  目 上年发生额 本年发生额 

办公费 7,580.00  4,000.00  

合  计 7,580.00  4,000.00 

六、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情况的说明 

无。 

七、受托代理业务情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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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八、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无。 

九、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的说明 

无。 

十、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无。 

十一、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的说明 

无。 

十二、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无。 

十三、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1、关于项目的收支情况 

项目 收入 支出 

1、帮困-千万人帮万家 990,115.42 995,400.00 

2、帮困-困境老人救助行动 14,509.05 165,000.00 

3、募捐款 162,330.35 71,000.00 

其中：⑴“明旸法师”帮困助学定向捐赠 21,000.00 21,000.00 

      ⑵ “宁远助学”帮困定向捐赠 20,000.00  

⑶ “困难儿童”定向捐赠 13,700.00  

⑷“造血干细胞捐献”统筹捐赠 10,304.99 50,000.00 

      ⑸  其他爱心捐赠 97,325.36  

合计 1,166,954.82 1,231,400.00 

2、关于现金流量的情况说明 

2025 年度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9,383.73 元，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